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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直属各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民营企业融资担保基金实施细则（试行）》已经区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3月13日

　　深圳市南山区民营企业融资担保基金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南山区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南府规〔2018〕2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立足财政职能助推金融机构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困境，提

升金融扶持实体经济效能，规范我区融资担保基金运行，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指融资担保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根据《区政府七届第五十六次常务会议纪要》和《区委七届第七十九次常委会议纪要》，由南山区政府出资

设立，其目的是利用融资担保模式缓解辖区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基金规模为人民币5亿元。

　　第三条 基金坚持公共定位，为民营企业主体提供增信，带动更多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民营企业，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第四条 基金管理机构为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通金控”）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汇通智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通智融”）。汇

通金控作为出资人将融资担保基金以资本金形式注入汇通智融。

　　第二章 业务类型

　　第五条 本细则所称业务是指为南山区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贷款融资产生的担保业务提供风险分担。当合作担保机构发生代偿时，汇通智融按合作担保机构实际代偿金

额的一定比例为合作担保机构分担风险，代偿比例最高不超过50%。

　　第六条 企业通过业务所涉担保所得贷款融资资金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不得用于转贷、参与民间借贷和投资资本市场；

　　（二）不得用于归还借款企业在同一机构或者同一机构关联方原有贷款。

　　第三章 业务操作流程

　　第七条 业务申请主体由南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推荐。

　　第八条 对于受理的业务申请，按照以下流程审批：

　　（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汇通智融、合作担保机构对业务申请进行初步审核；

　　（二）初步审核通过的业务申请，由合作担保机构出具担保额度方案；

　　（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汇通智融确定最终业务方案，并按融资担保基金业务审批程序进行审批。

　　第九条 对于审批通过的项目，如果合作担保机构发生代偿损失时，汇通智融向合作担保机构的代偿金额按照以下方式计算：

　　（一）不在风险分担范围内的损失，不予代偿；

　　（二）在风险分担范围内的损失，代偿金额=风险分担范围内合作担保机构实际代偿金额×代偿比例，代偿比例不超过50%。

　　风险分担范围由经审批同意的业务方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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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 债务人须向汇通智融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保证、抵押、质押等。

　　第十一条 汇通智融发生代偿后，应当积极追偿。汇通智融可进行自主追偿或者与融资担保机构协商共同追偿。追偿手段包括但不限于：1.向反担保人追索；2.依法起

诉、仲裁等。对于暂时无法追回全部损失的项目，汇通智融应持续关注债务人和反担保人后续发展情况，一旦出现转机,要及时采取相应的追偿措施。

　　第十二条 融资担保基金业务由联合审批小组和南山区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区投委会”）负责审批。其中，联合审批小组由区工业和信

息化局和汇通金控组成，业务所涉项目须经双方一致同意方可通过。

　　（一）业务方案确定的最高代偿金额在3000万元（含）以内的项目，由联合审批小组负责审批。

　　（二）业务方案确定的最高代偿金额在3000万元（不含）以上的项目，经联合审批小组审批通过后，报区投委会审批。

　　第四章 管理职责和分工

　　第十三条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的职责如下：

　　（一）项目推荐和审核；

　　（二）政策解读与宣传；

　　（三）职责范围内的其它工作。

　　第十四条 汇通金控的职责如下：

　　（一）项目审核；

　　（二）政策解读与宣传；

　　（三）职责范围内的其它工作。

　　第十五条 汇通智融的职责如下：

　　（一）受理项目申请，并进行初步审核；

　　（二）根据审批小组和区投委会意见，与合作担保机构、借款人等相关方签订协议；

　　（三）发生风险事件时，按约定拨付代偿资金，并依据约定向债务人追偿；

　　（四）职责范围内的其它工作。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和汇通金控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由发布之日起实施，试行一年。


